
工作中的陈荔 虹口检察院供图

陈荔 （右） 和同事正在分析材料 虹口检察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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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菁

一张长长的桌子， 一块大屏幕， 几台电脑、 仪器， 这样一间实验室就是陈荔的 “战场”。

陈荔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信息技术创新实验室的负责人。 2004 ?， 出于内心对法律的向往， 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他

毕业后考入了检察院。 2005 ?， 完成业务轮岗后， 陈荔选择了检察院中能发挥出自己所长的岗位， 成为了公诉人战场背后的
“幕后英雄”。

“有些人是爱一行干一行， 而我应该是干一行爱一行吧。” 秉承着这种朴实的理念， 陈荔在这 15 ?里， 一次次在纷繁复

杂的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 在一桩桩扑朔迷离的 “零口供” 案件中追踪证据， 用他的技术为公诉人提供 “神助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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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技术控”陈荔：

公诉人背后的“神助攻”

技术和全案分析能力的双重考验

“对电子数据取证， 其实就跟拼图一

样。” 陈荔这样比喻。 他所要做的， 就是在

一堆堆碎片中找到有用的， 然后一块块拼凑

起来。

对传统证据取证， 取证技术人员面对的

材料相对比较固定， 诸如笔迹、 印章等。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我要鉴定这张借条

是不是张三写的， 我面对的材料就是眼前这

一份借条， 然后再借助张三在其他时候写过

的字， 拿来与我面前的这张借条对比， 得出

结论。”

而对电子数据取证需要面对的则是海量

的数据信息， 这对取证人员的分析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此时我面对的就不是固定

的材料了， 而且由于信息量巨大， 前期的提

取分析中， 也可能会存在遗漏。” 很多情况

下， 取证人员往往要对全部数据重新进行分

析。

2016 年， 上海发生了一起网络盗窃案。

当时一家网络运营商办了一个回馈用户的活

动， 用户可通过积分兑换成支付余额， 用于

消费或转账。 而王某发现了兑换系统的漏

洞。

王某制作了一款软件， 并联合单某一起

利用多个手机账号进行了测试， 最终成功利

用系统漏洞制作了不需要消耗积分即可成功

兑换支付余额的软件。 就这样， 两人在“0

积分” 的情况下， 兑换出了大量支付余额。

运营商很快察觉到了， 于是立刻关闭了兑换

通道。 这引起了王某的警觉。

“这个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 在察觉

到兑换通道已被关闭后， 王某和单某立即对

犯罪痕迹进行了处理， 两人也商定好了口

供。

到案后， 单某承认了参与利用漏洞盗取

支付余额的事实， 但对具体细节则闭口不

提。 “我就是提供号码， 其他我不知道， 软

件不是我做的。 我不清楚。” 而另一边， 王

某的口供却始终反反复复， 并且对涉案金额

一直矢口否认。

“公安机关其实已经提

取了一部分数据， 包括大量

涉案账号， 但是还无法形成

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行为

与被告人的关联性。 因此很

难定罪。” 案件落到了陈荔

头上。

陈荔对案件重新进行了

全面分析。 “电子证据往往

有特殊的关联性 ， 这是

‘人—机—数据—行为’ 的

一个证明过程。” 而在这起

案件中， “关键是确定作案

过程、 认定被告人与案件的

关联性， 进而确定涉案金

额。”

陈荔发现， 王某的计算

机操作技术非常娴熟， 涉案

操作多是通过特殊设备实

现， 且案发后马上对信息做

了技术处理。 犯罪过程很难

重现， 口供也无法取得突

破， 陈荔开始把重点放在寻

找涉案问题账号与被告人的

关联性上。

陈荔设定了关键字策

略。 他和技术团队以“支

付” “积分” “漏洞” 等为

关键字进行信息检索， 成功

提取到了包含兑换系统测试内容及相关兑换

积分内容的信息数十条， 清晰地重现了测试

系统漏洞的过程。

随后， 陈荔全面梳理从被告人处提取的

手机账号， 仔细与涉案问题账号进行了交叉

比对， 进一步印证了犯罪事实。 陈荔认为，

手工分析验证是检验鉴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 通过近一个月的努力， 陈荔终于锁定

了涉案账号及近 40 万的涉案金额， 找到了

相关联的记录， 确定了被告人与案件的关联

性。 他提供的证据最终被法院全部采纳， 两

名被告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个案件让陈荔感受到了全案分析的重

要性。 “不是提取了多少账号， 就分析这几

个账号就可以了。 电子数据取证一定要全盘

分析， 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就要根据案情

和其他证据综合比对，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

不断和公诉人沟通， 制定策略， 这样的证据

才是有效的。”

“我必须对我的流程负责”

除了需要面对海量数据， 电子数据还容

易被篡改、 损毁， 这给取证带来了一定难

度。 但是陈荔认为在现实中， “没有人能做

到天衣无缝”。

陈荔曾办理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合成艳

照” 敲诈案， 至今还让他记忆犹新。

2017 年下半年， 孙某某将网上搜集来

的全国各地企业领导干部照片通过电脑软件

合成淫秽照片， 随后以传播这些照片为由向

对方勒索财物。 到案后， 孙某某矢口否认。

“这个人很狡猾很谨慎。 首先他在保存

这些照片的时候， 就是用特殊设备保存的。

之后他对文件进行了技术处理。” 面对审讯，

孙某某很冷静。 这起“零口供” 案件摆在了

陈荔面前。

陈荔查看了涉案电脑。 在电脑里发现了

已经被处理过的以人名命名的 PS“艳照”，

“图片信息不全， 无法作为直接证据。” 不过

细心的他马上发现了突破口。 “虽然照片信

息不全， 但是处理的记录应该还在。” 通过

抽丝剥茧， 陈荔找到了孙某某的电脑操作记

录， 并将其与扣押在案的 133封敲诈勒索信被

害人名字比对， 几乎完全重合！

在“铁证” 面前， 孙某某再也无法辩驳。

陈荔和他的团队提供的鉴定意见在庭审中有力

地佐证了犯罪事实， 为定罪量刑提供了关键性

“助攻”。

这起案件是陈荔认为迄今为止办得最满意

的一件， 但这种满意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技术分

析能力强， 而是因为案件的定罪量刑彰显了公

平正义。 “罪刑相适应， 犯了多大的罪， 就应

该承担相应的罪责。”

用证据彰显司法正义， 是陈荔在这个岗位

上一直秉承的初心。“其实我接手的时候并不知

道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对我负责的流程负责，

梳理完证据，后面的事就交给检察官了。 ”所以

对待每一起案件， 他都是同等地投入十二分的

努力。

不久前， 陈荔团队办理了一起贩卖枪支案

的取证。

“这件案子的案情很简单。” 李某在网络

上贩卖仿真枪， 后来被查获后， 他称自己并不

清楚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他以为自己卖的

只是玩具枪。 “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违法面临

多重的刑罚。 公安问他的时候， 他也直接承认

卖了一支 SCAR步枪。”

公安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 检察院审查

后， 决定以“非法买卖枪支罪” 起诉李某。 一

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 然而这时， 李某得知量

刑可能是三年以上， 他推翻了自己的供述， 并

指出 SCAR 步枪并不是自己交易的。 “这把

枪恰好对量刑起了关键性作用。” 于是， 公诉

人请陈荔对李某的交易记录取证。

陈荔团队通过技术手段提取了李某相关资

料， 通过梳理李某几次交易的时间、 地点、 交

易对象、 数量， 然后和证据中的涉案枪支交易

记录进行比对， 发现这把关键性的仿真枪交易

确实不是李某做的。 “定罪量刑是一个很慎重

的过程。” 根据陈荔的鉴定结果， 检察院综合

考量了案情， 最终没有起诉李某。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把人送进去，

有时候也是放出来。 还是那句话， 犯多大罪，

受多大罚。” 其实不管是“合成艳照案” 还是

“贩卖枪支案”， 对陈荔来说， “每个检察技术

人秉持着严谨求实、 科学规范、 独立客观的理

念， 每一个取证鉴定引发的后果都是随机的。”

但这些案件所反映出来的司法正义的社会效果

都是一样的。 他认为这就是检察工作的价值所

在。

技术是冰冷的， 做技术的人是

温暖的

技术和法律占据了陈荔生活的一大半。

“我的工作时间其实并不只是在办公室、 实验

室里。” 为了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以及补上

法律专业知识的空缺， 下班后， 陈荔也一直坚

持着学习看书的习惯。

与工作时严肃较真不同， 生活中的陈荔是

“柔软” 的。 他会尽自己所能平衡好生活和工

作， 尽量多陪伴家人， 也会坚持每天跟女儿交

流。 “我平时看展览、 听讲座， 一方面也是为

了积累沟通的素材。” 提到女儿， 他的眼中满

是温情。

除去这些时间， 学理工出身的陈荔对人文

活动却“情有独钟”。 空闲的时候， 他经常会

去博物馆看展览、 听文博类的讲座， 一方面是

放松自己， 另一方面也是让生活更加温暖多

彩。 “人需要有不同频道的切换， 看看另一面

是怎么样的， 给生活增添温度。” 技术虽然是

客观冰冷的， 但做技术的人应该是温暖的。

看展览、 听讲座也是陈荔让自己静心的方

式。 “做这一行需要沉得下心。” 这一点， 陈

荔对他带领的团队成员也是这样要求的。 对于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陈荔都尽量放手让他们大

胆尝试， “我不会给他们设置好条条框框， 总

之就是一句话‘你放手做， 背后有我’。” 陈荔

觉得只有通过不断的实战， 不断磨练技术和心

态， 才能更快地成长。

电子数据的特点就是日新月异， 这样的更

新速度促使陈荔和团队始终要加强学习， 而他

也不断用自己的所长促进检察工作更智能化。

除了对电子数据进行取证， 陈荔还依托中

国检察听证网促成了本市首例“司法公开听

证” 直播， “为促进司法透明出一份力， 同时

为司法透明保驾护航。” 如今， 他所带领的实

验室团队还承担了公益诉讼快检， 开展笔迹、

图像、 司法会计鉴定以及检察信息化工作。 对

于未来， 陈荔觉得“没有太宏大的想法， 只希

望每一天都能做好手头的工作， 列出的每一项

证据都经得起考验和推敲。”


